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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

北化大校教发〔2019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

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的通知

继续教育学院及有关部、处：

《北京化工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经

2019 年 6 月 27 日第 19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北京化工大学

2019 年 7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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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

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

为贯彻执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

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定》的精神，保证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

毕业生学士学位质量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按我校全日制学士学

位授予门类授予。

第二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：

成人高等教育本科（含专科起点本科）毕业生必须同时具备

以下条件，才有资格申请学士学位。

1．成人高等教育本科（含专科起点本科）应届毕业生；

2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。遵纪守法，

品行端正；

3．完成高中起点本科或专科起点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

课程的学习，并且考试、考查全部合格。函授、夜大学高中起点

本科生累计补考次数不超过四门次（含四门次）、专科起点本科

生累计补考次数不超过两门次（含两门次）；

4．按时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，答辩成绩及格以上；

5．京内学生（京外函授站学生亦可报名参加）须在本校报

名参加北京地区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，成绩合格者；

或京外函授站学生，参加所在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成人本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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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士学位英语考试，成绩合格者；或京外函授站学生在校学习期

间，参加全国英语等级（三级）考试（Public English Test

System，简称 PETS-3 级），并且全科成绩合格者（含笔试和听

力、口语）；

6．已获毕业证的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如仅因成人本科学士学

位英语考试（或 PETS-3 级全科考试）不合格而未能获得学士学

位证书，在取得毕业证书半年内，允许报名参加一次北京地区

成人本科学士学位英语统一考试，若成绩合格可补发学士学位

证书。

第三条 授予学士学位工作程序

1．由继续教育学院教学管理部门分别逐个审查成人高等教

育高中起点本科或大专起点本科毕业生的学习成绩和毕业鉴定

材料，提出学士学位申请者名单，向继续教育学院学位审查委员

会推荐。

2．继续教育学院学位审查委员会对推荐的拟授予学士学位

的申请者名单进行审查后，提出是否授予学士学位的意见，上

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继续教育学院学位审查委员会按学

校规定由学院院长、副院长、学历部门负责人、教授代表等 7-9

人组成。

3．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推荐学位授予者名单进行逐个审

核。通过者由北京化工大学授予学士学位，并颁发《学士学位证

书》。学士学位分专业按学校已有学科门类授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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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士学位证书的生效日期，为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

查通过之日起。

第五条 如确认学位错授或发现舞弊、作伪等严重违反学位

条例规定时，应提交校学位评审委员会复议，情况属实，则取消

学士学位资格并收回证书。

第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北京化工大学关于印

发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及学士学位授予等 4 项管理规定的通

知》（北化大校发〔2006〕101 号）中附件 4《北京化工大学成人

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》同时废止。

第七条 本细则解释权归北京化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。

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9 年 7 月 7 日印发


